
三 軍 總 醫 院 藝 文 展 示 館 使 用 申 請 登 記 單 

申 請 展 覽 檔 期 
第一志願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

第二志願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

展  覽  場  地 

□ 2 樓中央走道 

□ 西迴 2 樓三總藝廊（以一個月為限） 

展 覽 主 題  

注 意 事 項 

一、文字資料：（第 2項為必備，以供製 DM之需。） 

    1、（  ）展出計畫：目的、進度、內容…等。 

    2、（  ）畫家姓名及簡介資料及作品（書面

及電子檔）。 

    3、（  ）報章雜誌評論、報導或照片。 

    上述文字資料請以 A4紙張繕打並以中文書寫

整齊，文字資料繳交後始可排定檔期。 

二、申請單位於填註本申請登記單時，應同意展

覽場地使用管理規則（如附件），不得異議並

願配合辦理。 

申 請 單 位 / 人 

申請單位/人：  

(負 責 人)： 

統一編號/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傳    真： 

電子信箱: 

備 考  
申請單位/人

簽 章 
 

申 請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 


